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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线上数据交易中如何进行买卖双方关系匹配是当前数据交易环节中的重要部分。数据类商品的定价及大

数据交易所的官方指导价制定同样是当前数据交易环节的难题，数据类商品不同于寻常商品，其价值关

系难以界定，供需关系难以得到精确匹配是当前阻碍数据类商品交易的拦路石。本文以社会福利最大化

为目标，通过建立以VCG机制为基础的优化竞标交易模型，在提高了交易双方匹配效率的同时，通过理

论分析证明对于交易双方而言“说真话”为弱占优策略，并通过模拟仿真的数据证明了双边竞价VCG机
制在交易时间与交易效率两个方面大幅度领先传统交易机制。具有透明化市场价格、防止企业进行小规

模抱团对市场价格进行干扰等优点，为第三方机构进行指导价的制定及整顿数据类商品市场乱象打下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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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mat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yers and sellers in online data trading is an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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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f the current data trading process. The pricing of data commoditie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he official guide price of big data exchanges are also difficult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data trading 
link. Data commodities are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commodities, their value relationship is diffi-
cult to define, and the difficulty of accurate matching of supply and demand is the current obstacle 
to the trading of data commodities. This paper aims at maximizing social welfare and establishes 
an optimized bidding transaction model based on the VCG mechanism, which improves the match-
ing efficiency of both parties in the transaction, and proves that “telling the truth” is a weakly do-
minant strategy for both parties in the transaction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oves through 
simulation that the bilateral bidding VCG mechanism has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in both transac-
tion time and transaction efficiency.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transparent market price, preventing 
enterprises from interfering with the market price through small-scale grouping, and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third-party organization to formulate the guide price and rectify the chaos 
in the data commodity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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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近年来，随着科技进步以及算法的更新，大数据正被广泛运用于零售业、企业战略、广告营销业、

医疗服务等领域。大数据作为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最为活跃的技术创新要素，正在全面重构全球生产、流

通、分配、消费等领域，对全球竞争、国家治理、经济发展、产业转型、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全面而深

刻的影响，大数据将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创新作用。正因为大数据被广泛运用和普及，数

据资源的价值和重视程度也在进一步得到重视，数据交易量、需求量也在逐步增长。 
目前，数据交易主要面临以下问题：一是数据交易的确权难，数字滥用、安全性、合法性难以保证；

二是由于大数据具有大量、多样、高速，可以复制的特征，因此在价值上也具有灵活性、稀疏性、种类

繁多等特点，难以对其进行针对到企业个体的定价；三是数据的交割问题，由于数字的可复制性，数据

类商品的交割需要由第三方进行评估、监管。由于现阶段数据交易量较少，当前阶段的定价方法大多是

由平台方先给定一个参考价格，然后买卖双方基于此参考价格下进行协商定价。此定价方法比较简单，

且价格较低，不利于卖方，长此下去由于卖方的利益无法被保证，数据的供应量以及提供数据的动力将

持续降低；四是在数字经济起步阶段，数据类商品应提高交易效率将数据类商品分配给对其内部估值最

高、带来经济效应最大的企业以最大化程度焕活数字经济市场。 
由于大数据的商品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不同的企业对于数据的需求程度、种类等都不同，即大数

据的价值依据其使用者的情况而定，同一份数据对不同的个体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用。并且大数据供应

方也需要根据政府、企业、个体等竞标者进行专门化的预处理，再加上的可复制性，导致现阶段传统的

定价模式、定价策略难以有效的契合大数据这一商品。本文认为目前的大数据交易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

点：一是由于大数据交易量少，且大数据这一商品具有不确定性和独特性，所以卖方难以借鉴其他大数

据成交订单来对其所掌握的数据资源进行定价；二是因为各竞标者对数据的掌握度、处理技术、存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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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存在差异，因此报价方也难以借鉴其他订单中竞标者的收益来对当前交易的商品进行评估；三是在目

前大数据交易中，由于大数据具有可复制性的特点，卖方可以自己对数据进行复制，卖给多方买家，一

旦获取数据的企业过多，买家从大数据中获取的收益也必然贬值，并且如果竞标者再对其所获取的数据

进行传播，那么竞标者的权益便更难被保障。 
为了解决上述所提及问题，本文参考了传统的拍卖模型，并对其进行适当的修改，使模型能够适用

于大数据拍卖。主要包括改良从政府或一手数据收集类企业处采取的竞价模型，本文提出应当在拍卖中

采取双边竞拍的 VCG 改良交易模型进行数据拍卖及企业竞价，提高交易效率，将商品分配给估值最大的

企业；最大程度透明化双方对于此批数据商品的估值，为今后政府类交易平台、交易机构对数据类商品

定价提供参考(见图 1)。 
 

 
Figure 1. Article framework 
图 1. 文章框架 

2. 文献综述 

国内外相关学者针对竞价模式优化和新技术运用的创新做了大量研究。Schneider Mark (2015) [1]的
研究表明，在竞标者风险厌恶的情境下，核心选择拍卖相较于 VCG 机制，在收益与稳定性方面表现出明

显优势，并更可能促成有效的资源配置。周乐欣等(2019) [2]则聚焦于平台物流采购交易模式的创新，设

计出双向竞标交易模式，并验证了新支付规则能实现预算平衡。通过仿真对比，该模式展现出在交易效

率和社会效益上的显著优越性，超越传统标价和议价模式。孙畅(2010) [3]观察到，5G、人工智能等前沿

技术正推动智慧物流的崛起，为传统物流带来升级与变革。而周乐欣等(2020) [4]进一步探讨了市场需求

波动与固定运力储备情境下，引入 VCG 机制对构建多式联运中转二级市场及其竞价模型的重要性，并定

义了赢标偏好型交易者，验证了市场机制符合激励相容和参与理性的标准。陈华(2022) [5]深入研究了数

据特征、估值、定价及交易流通，指出数据资产的可复制性、不确定性和再生性等特点显著影响其估值

和定价。郭鑫鑫(2023) [6]则聚焦于价格拍卖机制，认为信息空间与数据交易价格间存在连续单调递减的

函数关系，数据需求者的需求函数与平台的最大供给量共同决定了拍卖结果。郑天牧(2024) [7]的研究揭

示，个人信息保护力度对制造商的定价策略产生显著影响。随着保护力度的增强，制造商更倾向于选择

统一定价策略；而在保护力度适中时，定价策略则受定制成本、信息搜集成本和技术水平差距等多重因

素影响；保护力度较小时，制造商则更可能选择歧视性定价策略。张雅俊(2023) [8]构建了数据要素定价

的基准模型，并纳入了特定交易场景和使用场景的价值调整系数及交易风险成本，使得修正后的模型更

能准确反映数据要素的价值与贡献。程华(2023) [9]分析了双寡头市场结构中，消费者数据在企业间交易

使用权的动机与效果，探讨了厂商是否会利用现有用户数据，通过出售数据来放弃数据垄断。欧阳日辉

(2022) [10]基于数据要素的特性，提出了侧重于数据质量、数据量、数据集和客户感知价值等方面的估值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426


耿淑玉，梁焯然 
 

 

DOI: 10.12677/ecl.2024.132426 3489 电子商务评论 
 

和定价方法。郭朴(2024) [11]则对海洋环境数据的交易定价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了定价主体、方法和策

略等相关概念。涂辉招等(2023) [12]提出了一个旨在评估数据信息量并合理分配数据生产者、平台和消费

者三方利润的数据定价模型，以期提升数据交易量和市场活力。袁曾(2023) [13]指出，当前的数据治理框

架与技术基础和权益再分配需求存在不匹配之处。因此，有必要激活数据要素市场，利用标准化数据模

式，多层次重构数据利用规则和权益分配机制，以规则优势推动市场发展。 

3. 竞拍模型 

现阶段的数据类商品可简要分为两方。一方是数据商品类卖家，另一方则是数据商品类竞标者，其

中数据商品类竞标者又可简单分为数据商品实际需求者与数据商品处理、转卖方。 
据此本文根据目前的采购模式和交易主体，提出以下匹配交易模型。假设共有 M 个卖方，第 m 个卖

方持有 mX 个大数据商品，且对其售卖大数据商品的估值为 mC 。有 N 个竞标者参与竞拍，第 n 个竞标者

对于第 y 大数据拍品的真实估价为 ( ),y nV 。由于大数据拍品的特殊性质，我们规定竞标者对于对同一份大

数据拍品最多购买一次，对于 Y 个类型的大数据拍品第 n 个竞标者的总需求量为 ( ),Y nθ ，则 N 个竞标者的

报价矩阵与需求矩阵分别为：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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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个卖方对其售卖商品的估价向量为： { }1 2, , , mC C C C=  。针对此问题建立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

标的数学规划模型如下。 

( ) ( ), ,
1 1 1

max
N Y M

m my n y n
n y m

V X Cω θ
= = =

= ⋅ − ⋅∑∑ ∑  

4. 支付规则 

4.1. 基准支付 

基准支付采用经典的 VCG 支付规则，结合分配规则，在双边竞价结构下，竞标者的报价限定了大数

据商品的报价上限，卖方报价为大数据商品价格下限，这确保最终交易价格为竞标者和卖方的竞争平衡

的结果。 
① 卖方获得的支付 
规划目标ω 表示社会最大效益值，下式中 /

n
m Mω ω− 表示，若卖方 m 不向竞标者 n 进行商品售卖，系

统重新进行交易匹配后的社会福利减小量；则卖方 m 从竞标者 n 获得的支付为： 

( ) ( )/,
1

N
n y
m m m m My m

n
p X C q ω ω

=

= ⋅ ⋅ + −∑  

其中 ( ) { }, 0,1y mq ∈ 代表第 y 个商品是否被售出，当 ( ), 0y mq = 时代表第 y 个商品未被售出；当 ( ), 1y mq =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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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第 y 个商品已售出。 
则卖方 m 在本次竞标中所获得的总支付为： 

( ) ( )/,
1

N
n

x m m m My m
n

p X C q ω ω
=

= ⋅ ⋅ + −∑  

② 竞标者的实际支出 
下式中 ( )0, nxω ω −− 表示，当竞标者 n 赢得交易并退出市场时，整个市场社会福利减小量。竞标者

的实际购买费用也与其参与竞标的报价 ( ),y nV 无关，其竞标预算仅与其是否中标有关，他的实际支出由未 

得标竞标者报价决定。则其实际支出用数学表达式表示为： 

( ) ( ) ( ) ( )( ), , ,
1

0,
Y

n ny n y n y n
y

R V q xθ ω ω −
=

= ⋅ ⋅ − −∑  

其中 ( ) { }, 0,1y nq ∈ 代表第 y 个商品是否被售出，当 ( ), 0y nq = 时代表第 y 个商品未被售出；当 ( ), 1y nq = 时代表 

第 y 个商品已售出。 
③ 交易成功的判决条件 
平台进行买卖双方撮合后，对任意一个竞标者来说需要最后进行检测交易是否成功，交易成功的条

件为： 

( ) ( ) ( )( ) ( )( )/, , 0, 0y
n m m m My n y nV x X Cθ ω ω ω ω−⋅ − − − ⋅ + − ≥  

即，竞标者对第 y 个商品给出的支付价格需大于第 y 个商品的竞标者报价，若： 

( ) ( ) ( )( ) ( )( )/, , 0, 0y
n m m m My n y nV x X Cθ ω ω ω ω−⋅ − − − ⋅ + − <  

则竞标者 n 无法获得计划的采购。 

4.2. 交割支付 

在基准支付规则下，卖方和竞标者的实际支出与收入如上文所示，各竞标人的支出与收入是相互独

立的，由于在支付规则中加入了 VCG 机制，目标是使得说真话是交易人的最优策略。由于对交易者在社

会福利上的贡献，给予“奖励”使得竞标者降低支付总额，卖方增加收入总额，即不能保证竞标者的支

付总额不小于卖方的收入总额，使得交易成功率大幅降低。为解决以上问题，在此提出按竞标者和卖方

的 VCG 支付收益比例来分配创造的社会福利，从而修正支付规则。即按照每位交易人对社会福利增量的

贡献所占总福利的比重进行社会福利的再分配。 
按第三节中的报价原则，记市场在每次交易中实现的总福利为 A 且有以下式子： 

( ) ( ), ,
1 1 1

N Y M

m my n y n
n y m

A V X Cθ
= = =

= ⋅ − ⋅∑∑ ∑  

由所有 N 个竞标者分别退出交易时计算的目标函数变化的加和，即所有竞标者对社会福利的贡献值

记为： 

( )
1

0,
N

n
n

B xω ω −
=

= −∑  

由 M 位卖方分别退出交易时计算的目标函数变化的加和，即所有卖方对社会福利的贡献值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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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M

m M
m

C ω ω
=

= −∑  

取值： 

B
B C

λ =
+

 

C
B C

β =
+

 

表示卖方和竞标者在基准支付中各自实现的收益去比上两者实现收益的总和，并且 1λ β+ = 。假设

经典 VCG 支付下竞标者 n 的贡献占所有竞标者 N 贡献的比例为 

( )( )0,n nx Bµ ω ω −= −  

经典 VCG 支付下卖方 m 的贡献占所有卖方 M 贡献的比例为： 

( )/
y

m m M Cδ ω ω= −  

令所有成功交易竞标者获得的总贡献为 Aλ ，所有成功交易卖方获得的总收益为 Aβ 。设： 
① 竞标者 n 对商品最终的实际支付为： 

( ) ( ) ( ), , ,
1

Y

n ny n y n y n
y

R V q Aθ µ λ
=

= ⋅ ⋅ −∑  

② 卖方 m 对所有售出货物的最终收入为： 

( ),
1

N
n
m m m my m

n
p X C q Bδ λ

=

= ⋅ ⋅ +∑  

这一支付规则的修正解决了上述提到的在双向竞标模式中经典 VCG 的不足并达到了以下目标：① 
显著提高匹配成功率；② 根据交易人的社会福利贡献率分配市场收益，并准确刻画出每个交易人的市场

贡献。 

5. 竞标双方报价策略分析 

定理 1：该机制满足激励相容约束 
证明：设 ( ),y nv 为竞标者 n 对产品真实估值，需求量 ( ),y nθ ，λ 表示所有竞标者在基准支付中实现的收

益比上双方交易者实现收益的总和，竞标者 n 的收益占所有竞标者 N 收益的比例为 nµ 。设 ( ),y nv′ 为竞标者

n 对商品 y 的报价，当竞标者 n 的报价等于其真实估值时，即 ( ) ( ), ,y n y nv v′ = ，称他为诚实交易人。下面将 

证明当竞标者 n 采取高报策略时，将面临负效用风险；当竞标者 n 采取低报策略时，将面临失去真实报

价时可赢得交易的风险。对于卖方而言情况类似。 
接下来将证明竞标者 n 采取诚实报价是占优策略，具体内容如下： 
① 当竞标者 n 采取高报策略时，即 ( ) ( ), ,y n y nv v′ > 。当采取高报策略可以赢得交易时，由于交易者的目 

标均是在保证收益非负的情况下尽可能赢标，此时面临负效用风险；当采取高报策略仍然不能赢标时，

其收益为零，与采取说真话策略时的收益相同，采用高报策略未能改善其所获得的收益。 
② 如果竞标者 n 采取低报策略，即 ( ) ( ), ,y n y nv v′ < ，如果竞标者 n 采用诚实报价的策略失标时，他采用 

低报策略仍然会失标。若采取低报策略并赢标，则此时竞标者 n 的效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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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1

Y

n ny n y n y n y n
y

U v v Aθ θ µ λ
=

′ ′ ′ ′= ⋅ − ⋅ −∑  

但同时也面临失标的风险。由于竞标者 n 采取低报的策略，他即使赢标，对市场社会福利的贡献必

定下降， y yA Aµ λ µ λ′ ′> 。因竞标者采取低保策略并赢标而导致的效益变化值为： 

( ) ( ) ( ) ( )( ), , , ,
1

Y

n n n ny n y n y n y n
y

U U v v A Aθ θ µ λ µ λ
=

′ ′ ′ ′− = ⋅ − ⋅ − −∑  

其中 ( ) ( ) ( ) ( ), , , ,y n y n y n y nv vθ θ′⋅ − ⋅ 为低报策略所带来的收益增加值， n nA Aµ λ µ λ′ ′− 为低报策略所带来的收益减 

小值。总之，低报策略虽有增加竞标者直接收益的效应，但是由于竞标者 n 的低报导致社会福利降低而

导致竞标者 n 所获得的“奖励减少”，在密封拍卖竞标环境中竞标者无法保证低报带来的收益一定大于

低报带来的损失。并且低报策略相较于诚实报价而言降低了赢标概率，会增加失标风险。 
由于在此系统中，竞标者的交易前提为实际支付价格 ≤ 支付意愿。当取等号时代表竞标者收益为零，

但仍然会选择交易。因为成功交易会使得竞标者和卖方投入资源获得了不低于社会平均回报的收益补偿，

而失去交易使得资源回报为零。所以成功交易对竞标者和卖方而言总是有意义的。当处于密封竞标的博

弈结构下，竞标者 n 因没有竞标者的报价而无法确定其绝对占优策略，只有竞标者的报价不低于卖方的

报价时，才能保证中标，低报并不能明确提升其收益，同时采用低报策略还将降低赢标概率，而失去交

易会使得物流资源失去本应获得的社会平均收益回报，所以作为理性竞标者，此时低报并不是占优策略。 
所以，因为竞标者处于密封竞标的博弈结构中，在没有其他竞标者的报价信息而无法计算自身收益，

理性的交易人会在收益增加和尽可能赢标之间进行权衡，采取高报策略和低报策略均不是占优策略，因

此诚实报价是竞标人的占优策略。对于卖方而言同样如此。 

6. 交易仿真分析 

本文在现有拍卖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和改良，提出了双边竞拍 VCG 交易模型，专门适用于大数

据拍卖。此模型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交易效率，确保数据商品能够流向价值最高的企业，并实现估值的

透明化，为政府交易平台及相关机构在数据商品定价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此外，该模型以社会福利

最大化为导向，深入优化了竞标流程，通过巧妙的机制设计鼓励交易双方真实披露自己的估值，有效减

少了价格干扰现象，为数据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将通过仿真分析来比较两类交易机制在时间成本上的变化。为了真实反映常规定价和双边竞价

两种交易机制在交易时间上的差异，我们增添以下数据和规则以符合真实交易情景：在议价模式中，采

购商需与供应商进行价格协商。考虑到市场经济环境和供需关系的动态变化，我们设定一月为一个选择

周期，采购商需在此周期结束后重新选择供货商。议价时间对于每位交易对象都服从均匀分布：

( )~ 1,3X U 。此外，采购商与供应商以七天为一期签订交易协议，协议到期后需重新进行谈判。商品供

应链环节的数量也服从均匀分布： ( )~ 2,10Y U 。在多边报价模式中，采购人每年需投入一定时间用于选

择商品种类等，其花费时间同样服从均匀分布： ( )~ 1,8t U 。基于上述前提，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实

验中，我们随机生成了 100 个采购人，并模拟他们使用上述流程购买大数据商品的情况。我们详细记录

了每个采购人的交易时间，并得出以下结论：在双边报价模式下，采购商购买商品的平均时间成本约为

1 天，这涵盖了询价、比较和决策等全过程。相比之下，在议价模式下，采购商在采购过程中进行价格

谈判的平均时间约为 3 天，这表明议价模式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达成交易。这些实验结果清晰地展示了不

同交易模式对采购商时间成本的影响。双边竞价机制更为高效，能够显著节省采购商的时间；而议价模

式则因涉及更多的谈判和协商，导致时间成本增加。具体的实验结果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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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ransaction time for different purchasers of goods 
图 2. 商品不同采购商的交易时间 

7. 结论 

在当前大数据商品快速崛起的时代，在综合考虑大数据的异质性、更新速度快、市场价格高及政府

部门难以对数据商品进行估计等特点后，本文设计了基于 VCG 机制改良的双边报价交易模式。该机制有

以下优点： 
第一，在当前大数据商品价格模糊、价格透明度低的市场下，通过对传统竞价模式改良以实现透明

化市场交易价格、防止企业抱团压价等特点。以买卖双方诚实报价为弱占优策略以此实现大数据商品价

格公开透明，为下一步大数据交易所推行指导价格打下基础。 
第二，以社会总福利值最大化为目标，通过设计线上交易平台实现买卖双方不受时间、地点等约束，

吸引更多交易人参与到大数据商品的买卖中，焕活数字经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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